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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mqs.gov.cn/xxgk/qt/tzgg/spypjg/201805/t20180510_11819754.htm） 

 

附錄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开征求 

《深圳市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个人： 

 

  为加强我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监管，提升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食

品安全监督条例》要求，我局组织制定了《深圳市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前予以反馈。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10 号工商物价大厦 1404 室；邮编：518040；联系人：姜土；联系电话：0755-83070205；邮箱：

JiangTu@szmqs.gov.cn。 

  特此通知。 

 

  附件： 

  1. 深圳市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 起草说明 

   

 

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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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强化深圳市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科

学有效实施监管，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根据《食品安全法》《广东省食品

安全条例》《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是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风险分

析为基础，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记录和所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风险程度，划分食品生产

经营者风险等级，并结合当地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的不同程度的监

督管理。 

第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风险分级分

类监管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本市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制

度，负责直接监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的划分，并根据划分的等级开展分类监督管理；

指导和检查全市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工作。 

各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本辖区食品生产经营者（市局直接监管的除外）风

险等级划分，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实际情况，组织实施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工作。  

  第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工作应当遵循风险分析、量化评价、

动态管理、科学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等级划分， 应当结合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风险特点，从生产经营的食品类别、经营 规模、消费对象等为风险因素，确定风

险等级，并根据监督检查、监督抽检、投诉举报、案件查处、产品召回等风险因素变化实施

动态调整。 

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 A  级风险（低风险）、B 级风险（中风险）、

C 级风险（较高风险）、D 级风险（高风险） 四个等级。 

第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风险评定周期为一个自然年度，在一个 评定周期内原则上

只进行一次风险分级评定。 

第八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配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风 险分级管理工作，

不得拒绝、逃避或者阻碍。 

 

第二章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 

第九条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等级的划分，以其生产的产品类别 作为主要风险因素，

确定风险等级，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动态调整。 

生产多类别食品的，原则上应当选择风险较高的产品类别确定该食品生产企业的风险

等级。 

第十条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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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 级风险:调味品、饼干、罐头、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蔬菜制品、炒货

食品及坚果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食糖、淀粉及淀粉制品、其他食品。 

（二）B 级风险:粮食加工品、薯类和膨化食品、油脂及其制品、饮料、糕点、方便食

品、冷冻食品、速冻食品、水果制品、蛋制品、水产制品、豆制品、蜂产品。 

（三）C 级风险:食用油、肉制品、乳制品、酒类、特殊膳食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

加剂。 

（四）D 级风险: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参照 

C 级风险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第三章 食品经营企业风险分级 

第十一条 食品经营企业风险等级的划分，以其经营的产品类别、 业态及规模作为

主要风险因素，确定风险等级，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 动态调整。 

第十二条 餐饮服务单位风险分级分类： 

（一）A 级风险:从事不含糕点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等餐饮

服务经营者。 

（二）B 级风险：经营面积在 3000 ㎡ 以下（不含 3000 ㎡ ，以下同）、从事含糕点

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等餐饮服务经营者；就餐人数在 2000 人以

下的单位食堂（不含学校食堂）；仅在本地级市（含地级以上市，以下同）行政区域内经营

的餐饮管理企业。（三）C 级风险：经营面积在 3000 ㎡以上（含 3000 ㎡，以下同）、从

事含糕点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等餐饮服务经营者；就餐人数在 2000 

人以上的单位食堂；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校外午托等）；跨地级市经营的餐饮管理企业;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 

食品经营小摊贩按照 A 级风险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第十三条 食品经营单位风险分级分类： 

（一）A 级风险:普通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和不含散装熟食类食品的销售企业。 

（二）B 级风险: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企业；含散装熟食类食

品的销售企业。 

（三）C 级风险:跨地市经营的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食品添加剂销售企业；散装酒

类的食品经营企业。 

（四）D 级风险：跨省经营的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 

校园周边食品流通经营主体按照 B 级风险实施分级分类监管。 

第十四条 食用农产品经营企业风险分级分类：（待定） 

（一）A 级风险:销售“三品一标”食用农产品、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业合作组织所生

产的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二）B 级风险:市场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销售食用农产品的商场、超市、专营店；食

用农产品零售市场开办者。 

（三）C 级风险: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 

（四）D 级风险:辐射全国、市场占有率高的特大型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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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类监管 

第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结合本地区

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合理确定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频次、监督检查内容和监

督检查方式，作为制订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依据。 

第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企业风险等级划分结果， 对较高风险生产

经营者的监管优先于较低风险生产经营者的监管，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 

（一）一类监管: 对风险等级为 A 级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原则上每年至少现场

监督检查 1 次； 

（二）二类监管: 对风险等级为 B 级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

检查 1—2 次； 

（三）三类监管: 对风险等级为 C 级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原则上每年至少现场

监督检查 2—3 次； 

（四）四类监管: 对风险等级为 D 级风险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原则上每年至少现场

监督检查 3—4 次。 

具体检查频次和监管重点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 

第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当年食品生产经营 者日常监督检查、

监督抽检、违法行为查处、食品安全事故应对、不安全食品召回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记录情

况，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下一年度风险等级进行动态调整。 

第十八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可视情况调高一个或者两

个等级： 

（一）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且受到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务）、责令停产停

业等行政处罚的； 

（二）在国家、省、市三级监督抽检中检测结果不合格的； 

（三）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舆情事件的； 

（五）不按规定进行产品召回或者停止生产经营的； 

（六）拒绝、逃避、阻挠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或者拒不配合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案件

调查的； 

（七）具有法律、法规、规章及市局规定的其他可以上调风险等级情形的。 

第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可以

调低一个等级： 

（一）连续 3 年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记录没有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所列情形的； 

（二）获得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除外）； 

（三）获得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奖的； 

（四）具有法律、法规、规章及市局规定的其他可以下调风险等级情形的。 

第二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开展生产

加工活动，上一年度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记录中未出现本办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所列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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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可不作调整。 

第二十一条 各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和检查

频次，确定本行政区域内所需检查力量及设施配 

备等，并合理调整检查力量分配，提升检查的有效性。 

第二十二条 实施分级分类监督管理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向食品生产经营

者发放食品安全相应级别的公示牌。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要求将公示牌在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委托食品相关行业协会或者其他第三方

机构制定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等级量化评定要求及具体开展分级分类评审工作。 

第二十四条 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风险等级对食品生产经营者

进行分类，可以建立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分类系统及数据平台，记录、汇总、分析

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信息， 实行信息化管理。 

第二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评定结果及

动态调整情况记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第二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分

级分类情况，汇总分析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信息，及时排查、有效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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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起草说明 

 

一、起草原因 

（一）《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明确了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风险管理的原则，并提出

了实施风险分级管理的要求。 我市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多，监管人员相对不足，产品种类多、 

监管主体多、风险隐患多及监管资源有限的矛盾仍很突出，且 监管工作中还存在有平均用力、

不分主次等现象，监管工作缺少靶向性和精准度，监管的科学性不高、效能低下的问题还比 

较普遍。正是基于这些问题，国家总局成立之初，即确立提出 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基于风

险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思路，推行基于风险管理的分级分类监管模式，强化企业监管。 

（二）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的有效监管模式，是有效提升监

管资源利用率，强化监管效能， 促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

也是国际的通行做法。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是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风险分析为

基础，结合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类别、经营业态及生产经营规模、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监督

管理记录情况，按照风险评价指标，划分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等级，并结合当地监管资源和监

管能力，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的不同程度的监督管理，能够适当减少监管资源的分配，从而

最终达到合理分配资源，提高监管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提升 食品安全日常监管效能。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确定监督管理

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实施风险分级管理。 

《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第五十一条：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

品生产经营者信用记录和所生产经 营食品的安全风险程度，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分级分类

监督管理。 

三、参考资料 

《食品安全法》、《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深圳经济 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食

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办 法

（试行）》等。 

四、有关情况说明 

（一）风险分级方式 

国家总局《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采用评分方法确定食品生产经营

者风险等级（以百分制计算）， 其中，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为 40 分，动态风险因素量化

分值为 60 分；分值越高，风险等级越高。国家总局主要依据企业生产的食品类别制定了《食

品生产经营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 值表》，并要求“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参照《食

品生 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制定食品生产经营动态风险因素 评价量化分值表（以下简

称为《动态风险评价表》），并组织  实施。” 

省局出台的《广东省食品药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未采用总局静

态、动态分值的模式，而是直接 按照企业的食品类别确定风险等级，同时列明动态调整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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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情形。相比之下，省局确定企业风险等级的方式，简洁明了、 更易操作。本《办法》在制

定过程中，主要参考省局风险分级 的模式，以企业生产经营的食品类别、经营规模、消费对

象等 为风险因素，确定风险等级，并根据监督检查、监督抽检、投 诉举报、案件查处、产品

召回等风险因素变化实施动态调整。 

省局未制定《动态风险评价表》，在《办法》实施过程中， 如有需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委托食品相关行业协会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制定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等级量

化评定要求及具体开展分级分类评审工作”（第二十二条）。 

（二）分级分类要求 

本《办法》在参考省局风险分级方式的基础上，将省局《办法》中的食品经营企业拆分

为“餐饮服务单位”和“食品经营单位”，分别确定风险等级；明确了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

及校园周边食品流通经营主体的风险等级。 

省局《办法》中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分类监管，其中 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经营

者按照风险从低到高（ＡＢＣＤ 四级）要求现场检查分别不少于１、２、３、４次；食品、

食 用农产品销售经营企业按照风险从低到高（ＡＢＣＤ四级）要 求现场检查分别不少于１、

１、２、３次。本《办法》将上述 要求进行整合（第十六条），具体检查频次和监管重点由

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确定。 

（三）动态调整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风险评定周期为一个自然年度，在一个评定 周期内原则上只进行一次风险

分级评定。本《办法》明确了企 业风险等级动态调整的几种情形（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

食 品生产经营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开展 生产加工活动，上一年度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记录中未出现《办 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所列情形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风

险等 级可不作调整。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要求，我局正在制定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累积

记分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相应分值的，降低其分级分类评

定等级，该项要求属于第十八条“具有法律、法规、规章及市局规定的其他可以上调风险等级

情形”，具体评定办法依据食品生产企业“累积记分制度”开展。 

五、风险分级分类监管的作用 

《办法》的制定，对于监管部门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升 监管效能有着重要意义。建立

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制度，能够帮 助监管部门通过量化细化各项指标，深入分析、排查可能存

在 的风险隐患，并使监管视角和工作重心向一些存在较大风险的 生产经营者倾斜，增加监管

频次和监管力度，督促食品生产经 营者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改善内部管理和过程控制，及

早化 解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而对一些风险程度较低的企业，可以 适当减少监管资源的分配，

从而最终达到合理分配资源，提高 监管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收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生

产经 营者，则通过分级评价，能够使其更加全面的掌握食品行业中 存在的风险点，进一步强

化生产经营主体的风险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有针对性地加强整改和控制，提升食品生

产经 营者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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